臺北市立蘭雅國中108學年第2學期技藝教育課程
招生簡章
1、 目標：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6. 提供學生生涯試探之機會，以奠定其生涯發展基礎，發揮職業陶冶與職業試探功能。

2、 上課方式：
1. 採與高職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每週3小時集中教學（共52小時），實施時段為每星期二第5-7節。
2. 免費。
3. 由學生自行往返高職上課（教育局補助往返車資）。

3、 編班及課程安排：
1. 每週二下午上課時間，抽離到鄰近高職參與技藝教育課程。
由於該時段無法在校上課以致多少影響功課，故請審慎考量再做決定。
2. 第5-7節課至高職上課時間均為公假，返校後均得回各班上第8節課，若無故缺課以曠課論。

4、 技藝課程內容：
基於職業試探的理念，課程主要為試探性質，實作多於理論，使學生可多一些實務之學習，以加深對職業內容的認識，並培養對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的認識。

5、 甄選對象及方式：
1. 本校9年級學生對技藝課程有濃厚學習興趣及強烈學習意願，且品行優良無重大違規記錄。
2. 有意參加同學請徵求家長同意後於11月11日（一）放學前將報名表交至輔導室（資料組）。
3. 依據報名同學的職群志願，並且以日常生活表現，輔以綜合領域、生活科技、視覺藝術三科的學期平均成績，進行排序，召開遴薦會議進行甄選。

6、 獎懲規則：依據臺北市立蘭雅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上課規則辦理。 





7、 合作職群：
	合作高職
	開設職群（每週二下午上課）
	校址
	交通方式

	稻江護家
	家政
	美容、美髮、幼保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3段55號
	自行搭車
（285、606）

	
	餐旅
	接待禮儀、餐飲製作
	
	

	士林高商
	設計
	廣告描繪、設計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50號
	自行搭車
（紅12）

	
	商業與管理
	文書處理、簡易記帳實務、銷售
	
	

	惇敘工商
	機械
	車工、鉗工、電腦製圖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221號
	交通車接送

	
	動力機械
	汽車基礎、汽車美容、引擎基礎
	
	

	
	電機電子
	室內配線、工業配線、工業電子
	
	

	
	土木建築
	建築製圖、工程測量、施工及監造
	
	

	泰北高中
	設計
	廣告描繪、設計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240號
	交通車接送

	
	藝術
	表演藝術相關課程
	
	

	幼華高中
	商業管理
	文書處理、記帳實務、電子競技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55號
	交通車接送

	馬偕護專
	醫護
	基礎護理與實作
	台北市北投區聖景路92號
	自行前往（捷運淡水線）[footnoteRef:1] [1: 從蘭雅國中至馬偕護專的交通時間約需1小時，故選擇此一課程者，週二中午用餐時間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若介意者，請勿選擇。] 



8、 報名表請至輔導室資料組索取，有任何疑問請洽02-2832-9377 #320 康萃婷老師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上課規定
1、 上課規定：
1. 每週二中午在班上用完餐後，到輔導室簽到、領取名牌，外出上課。
2. 返校後須回輔導室簽退和交回名牌後，均得回各班上第8節課（如遇高職端補課，則回各班上第9節課），無故缺課以曠課處理。
3. 請假總節數超過學期1/3（約5次課程），一律退班。
（病假、事假、公假、喪假、畢旅、段考等均視為請假）
4. 因事須請假者，請至輔導室資料組填寫所就讀職校之請假單。
事、公假者一律應在事前請，病假亦應託同學告知輔導室，並盡速完成請假手續。
5. 聯絡簿請導師及家長簽閱後，於每週五放學前送交資料組批閱。
6. 至高職上課一律穿著本校校服，嚴禁穿便服入校。
7. 嚴禁攜帶外食返校，違者依校規處理。
2、 獎勵原則：
1. 嘉獎1次
· 全勤者。
· 聯絡簿全學期依規定確實填寫，並準時繳交者。
· 學習態度認真，值得鼓勵者。
2.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秀：比照參加本校競賽敘獎。
3. 榮獲技藝優秀或特優獎項者：比照參加北市競賽敘獎。
	比賽等級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甲等）
	第四、五、六名及佳作（入選）

	參加本校競賽
	小功乙次嘉獎兩次
	小功乙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參加北市競賽
	大功乙次小功乙次
	大功乙次
	小功兩次
	小功乙次


3、 懲罰原則：
1. 警告1次
· 無故缺席或曠課者。
· 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者。
· 攜帶外食返校。
· 攜帶違禁物品者。
· 未依規定確實簽到簽退，累計3次以上者。
· 未依規定繳交聯絡簿，累計3次以上者。
· 服裝儀容不整，累計3次以上者。
2. 警告2次
· 遲到或未搭上專車，累計3次以上者。
· 未依規定準時回校，累計3次以上者。
· 未依校內規定繳交手機，並私下攜帶外出使用。
3. 小過1次
· 中途無故退班者（本項不得申請銷過）。
· 未依校內規定繳交手機，並私下攜帶外出使用，累積2次以上者，視情節予以退班。
· 在外行為嚴重傷害校譽者，退班處分。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108學年第2學期技藝教育課程報名表
	填寫說明:
第一步驟：請學生與家長共同商議填寫此頁第一至三項。
[bookmark: _GoBack]第二步驟：請導師及輔導老師填寫並簽章，報名表請於11月11日（一）16時前送交輔導室資料組。
第三步驟：審核資料→召開遴薦會議→送名冊至松山工農→確認名單→公布入選名單（預計日期109.01.08）


一 、學生基本資料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技藝教育
相關經歷
	□寒輔營:
請附寒輔營結訓證書影本

	學生姓名
	
	
	□暑輔營:
請附暑輔營結訓證書影本


二、申請課程類別（請至多選擇3個志願[footnoteRef:2]） [2:  若於108-1已參與技藝課程，請勿選擇重複課程類別；重複選項將不予考慮，視同放棄。] 

	合作高職
	開設職群（每週二下午上課）
	我的志願(1-3)

	1
	泰北高中
	設計
	廣告描繪、設計
	


	
	
	藝術
	表演藝術相關課程
	


	2
	稻江護家
	家政
	美容、美髮、幼保
	


	
	
	餐旅
	接待禮儀、餐飲製作
	


	3
	士林高商
	設計
	廣告描繪、設計
	


	
	
	商業管理
	文書處理、簡易記帳實務、銷售
	


	4
	惇敘工商
	機械
	車工、鉗工、電腦製圖
	

	
	
	動力機械
	汽車基礎、汽車美容、引擎基礎
	


	
	
	電機電子
	室內配線、工業配線、工業電子
	


	
	
	土木建築
	建築製圖、工程測量、施工及監造
	


	5
	幼華高中
	商業管理
	電子競技相關課程
	


	6
	馬偕護專
	醫護
	基礎護理與實作
	


三、家長同意書（請家長勾選與簽章）
	□本人已閱讀技藝教育課程招生簡章及上課規定，並同意敝子弟參加108學年度第2學期技藝教育課程。
  　技藝班上課方式均採每週二下午抽離方式到各高職上課，必定會影響學生在原班的課程學習，本人與孩子均已瞭解，並已溝通考慮清楚後才進行報名。
  　茲同意敝子弟參加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注意敝子弟之學習情形並鼓勵敝子弟認真學習。若有違規情事，同意敝子弟依規定接受議處。
　　　　家長（簽章）：



四、導師與輔導老師評估
	導師簽名：
	任課輔導老師簽名：

	□同意       □不同意
我覺得他/她適合（不適合）參加此技藝課程，因為：
	□同意         □不同意
我覺得他/她適合（不適合）參加此技藝課程，因為：



